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65號

上  訴  人  蔡旺全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被 上訴 人  蔡旺盛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聖堃律師

            簡羽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5月31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

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

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6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

本院抗辯兩造於民國88年4月6日就重測後宜蘭縣○○鎮（下

均同）○○○○段000、000地號、○○○段0000、0000、00

00地號土地（重測前依序為○○段0000、0000-0、000-0、0

00、000地號土地，下各以重測後地號稱之，合稱系爭5筆土

地）簽署不動產協議書（下稱甲契約）；及兩造與蔡美玉、

蔡春美就重測後○○○○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段0

000地號土地，下以重測後地號稱之，又與系爭5筆土地合稱

系爭6筆土地）簽署不動產協議書（下稱乙契約），該性質

為贈與契約，其於第二審審理中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

甲、乙契約因撤銷贈與而失效，被上訴人不得依甲、乙契約

請求其移轉登記等語，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惟此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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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就原審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移轉登記之補充，且攸關

上訴人得否拒絕移轉登記，如不許其提出，即有顯失公平之

情形，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係胞兄弟關係，88年間家族分配之祖產

地目係「田」，礙於斯時之農業及土地政策因素，因被上訴

人未具有自耕農身分，而無法將系爭5筆土地之所有權登記

至被上訴人名下，故雙方乃協議先以上訴人名義辦理登記。

另就000地號土地，亦因特殊目的信託登記於上訴人名下。

兩造復因此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並與

蔡美玉、蔡春美就000地號土地簽署乙契約。現因農業及土

地政策之更迭，被上訴人依法已可登記為系爭6筆土地之所

有權人，被上訴人遂於110年7月30日以律師函通知終止甲、

乙契約，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甲、乙契約

於110年8月8日因終止而消滅。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被上訴人；及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條約

定，請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被上訴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

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甲、乙契約之性質均為贈與契約，甲契約土地

是由兩造之祖父蔡阿坤於64年4月21日贈與給上訴人，乙契

約土地是由兩造之繼祖母蔡陳阿棗於同年月日贈與給上訴

人。兩造於88年4月6日簽立甲、乙契約，分別約定上訴人贈

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及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給被

上訴人，該等契約之性質均為贈與契約，上訴人迄未移轉系

爭6筆土地權利予被上訴人，本即得撤銷贈與。其後上訴人

依民法第408條規定，於113年4月12日以上訴理由狀向被上

訴人表示撤銷贈與，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收受該書狀，

故甲、乙契約因撤銷贈與而失效，被上訴人不得依甲、乙契

約向上訴人請求。另自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實施之89年1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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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已開放非農民得登記為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即得向上

訴人請求，則縱認兩造間非贈與契約，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時

效自89年1月26日起算至104年1月26日，15年時效已完成，

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

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0頁）：

　㈠兩造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見原審卷一

第27至29頁）。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就000地號土地簽署

乙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0至33頁）。

　㈡系爭5筆土地現由上訴人提供他人種植農作物。

　㈢兩造曾於108年11月25日因渠等與訴外人蔡金村、蔡錦傳於1

08年11月19日以原法院108年度移調字第61號案件成立調解

一事，書立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151頁），並同意調解內

容所示上訴人應給付予蔡金村、蔡錦傳之100萬元，實際由

兩造各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

　㈣原法院108年度移調字第61號案件調解內容所示之門牌號碼

宜蘭縣○○鎮○○○路000巷00號、00號房屋係坐落於000、

000、000地號土地上。

　㈤甲、乙契約之手印均為上訴人所為。

　㈥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上訴人於11

0年8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一第34頁、第256頁）。

　㈦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收受上訴人113年4月12日之上訴理

由狀。  

四、本院之判斷：　　

　㈠甲契約之性質為借名登記契約，乙契約之性質為信託契約，

兩者均非贈與契約：

　1.按民法第406條規定：「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

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信託法第1

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

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

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復按所謂借名登記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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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

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

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關係，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3號民事判決）。又解釋契

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

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

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

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兩造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此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觀甲契約第2條約定

「按本不動產甲、乙雙方（按：即上訴人、被上訴人）共同

繼承之財產，雙方各擁有二分之一應有部分所有權，惟因農

業及土地政策因素，經甲、乙雙方協議登記於甲方名下」

（見原審卷一第27、28頁），其文字已表明被上訴人就系爭

5筆土地擁有二分之一之所有權，係因農業及土地政策因

素，而約定將被上訴人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登記於上訴人名

下，核其性質屬借名登記契約。上訴人雖稱甲契約之性質為

贈與契約云云，惟綜觀甲契約共7條條文，均無任何關於上

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贈與或無償給與被上訴人等類似文字，

反而於第2條約明系爭5筆土地是兩造共同繼承之財產，被上

訴人原即擁有二分之一權利，另甲契約第4條約定「甲方不

得對本不動產擅自處分、出租、出賣、設定負擔或供他人使

用，否則願賠償乙方相當於2倍損害賠償金，絕無異議」

（見原審卷一第28頁），顯屬禁止出名者就借名登記財產任

意處分，若有違反則應賠償具有實質權利之借名者之約定，

尤見其契約之性質並非贈與。至系爭5筆土地固係於64年4月

21日以贈與為原因自蔡阿坤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有當時之土

地登記簿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65頁），惟上訴人於88年4月

6日簽立甲契約時顯已知悉其為系爭5筆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

及其登記權利來源，仍與被上訴人簽立甲契約，約明系爭5

筆土地是兩造共同繼承之財產，雙方各擁有二分之一應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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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有權等語，甲契約並經上訴人之配偶游雅臻（原名游惠

華)、被上訴人之配偶游慧鈴（原名游曉玲）、蔡陳雪卿、

蔡春美、蔡美玉等人之見證簽名（見原審卷一第29頁），堪

認上訴人業已表明確認被上訴人就系爭5筆土地實質上各具

有二分之一之權利，自應受甲契約約定內容之拘束。此外，

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兩造就系爭5筆土地於88年4月6日有達成

贈與合意之事證。是上訴人稱甲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因

其已於113年4月12日撤銷贈與而失效云云，為不可採。

　3.復查，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於88年4月6日就000地號土地

簽署乙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觀乙

契約第2條約定「本不動產係甲、乙、丙、丁方（按：即上

訴人、被上訴人、蔡美玉、蔡春美）共同繼承之財產，各人

之應有部分如左列規定，僅因特殊經濟目的，信託登記於甲

方名下。1.甲方擁有本不動產所有面積中之203.3坪。2.甲

方擁有本不動產所有面積中之203.3坪。…」、第3條約定

「本不動產如嗣後因乙方書面請求終止系爭信託登記法律關

係時…」（見原審卷一第30、31頁），其文字業已表明被上

訴人就000地號土地擁有203.3坪之權利，係因特殊經濟目的

而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核其性質屬信託契約。上訴人雖稱乙

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云云，惟綜觀乙契約共6條條文，均

無任何關於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贈與或無償給與被上訴人

等類似文字，自難認該約定內容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二

分之一所有權贈與被上訴人。至000地號土地固係於64年4月

21日以贈與為原因自蔡陳阿棗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有當時之

土地登記簿可稽（見本院卷第109頁），惟上訴人於88年4月

6日簽立乙契約時亦已知悉其為000地號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

及其登記權利來源，仍與被上訴人簽立乙契約，約明000地

號土地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共同繼承之財產等語，乙契約

並經游雅臻（原名游惠華)、游慧鈴（原名游曉玲）、蔡陳

雪卿見證簽名（見原審卷一第33頁），堪認上訴人業已表明

確認被上訴人就000地號土地具有實質權利，自應受乙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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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內容之拘束。此外，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兩造於88年4月6

日就000地號土地有達成贈與合意之事證。是上訴人稱乙契

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因其已於113年4月12日撤銷贈與而失

效云云，為不可採。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

轉登記於被上訴人：

　1.按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

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

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

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0

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任何一方均得隨時終

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定有明文，而借名登記契約準用

委任之規定，故借名登記契約成立後，當事人任何一方得隨

時終止，得終止時而不終止，並非其借名登記關係當然消

滅，必待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始得請求返還借名登記財

產，故借名登記財產之返還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借名登記

關係消滅時起算（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66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

　2.承上，兩造就甲契約成立借名登記關係，又被上訴人於110

年7月30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

該律師函，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上訴人

於該存證信函中為終止甲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原審卷34頁）

　　，則兩造間就系爭5筆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於110年8月8日因

被上訴人終止而消滅。再按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

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第2項定有明

文，而借名人於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自得類推適用委任之

規定，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財產。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

之請求權應自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實施之89年1月26日起算，

而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云云，惟於89年1月26日刪除原土地

法第30條第1項本文「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

能自耕者為限，並不得移轉為共有」之規定，及修改原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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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條例第30條第1項本文「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

有」之規定時，兩造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仍存續，被上訴人對

上訴人之返還借名登記財產之請求權尚無從行使，須自借名

登記關係消滅後，方得請求之，是依民法第128條前段「消

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之規定，被上訴人對上訴

人之返還請求權，應自110年8月8日起算，計至被上訴人110

年11月16日起訴時（見原審卷一第5頁起訴狀之收狀章），

未逾15年之時效。上訴人復稱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7條於89年

1月26日新增「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繼承人因受原土地法第3

0條之1及修正前本條例第31條之限制，而以約定或信託方

式，將農地或其持分登記於受託人名下者，於本條例修正通

過後一年內，得請求回復登記為所有人」之規定，被上訴人

就系爭5筆土地之返還請求權，自89年1月26日經過1年後亦

已除斥期間屆至而喪失權利云云，惟上開規定業已於92年2

月7日刪除，且上開產權回復登記之規定，係關於符合該規

定要件者得檢具相關文件逕行向主管行政機關請求之規範，

則「於本條例修正通過後一年內」之期間，亦係指逕向行政

機關申請之期間，與規範當事人實體法權利行使期間之消滅

時效制度，顯有不同，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罹於

時效，仍應依民法第125條至147條消滅時效章節規定為判

斷。上訴人為上開時效完成或除斥期間屆期抗辯，均無可

採。從而，被上訴人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

上訴人將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

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

轉登記於被上訴人：　　

　　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

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第65條規定：

「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

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

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兩造就乙契約成立信託契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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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於前，又乙契約第3條約定「本不動產如嗣後因乙方書

面請求終止系爭信託登記法律關係時，甲、丙、丁同意更改

登記名義人由甲、乙方共同為登名義人，各自享擁有不動產

二分之一所有權，惟甲、乙方仍應履行第5條所規定之義

務」（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寄

發律師函予上訴人，於該存證信函中為終止乙契約之意思表

示，並經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見不爭執事項㈥），

則兩造間就000地號土地之信託關係於110年8月8日因被上訴

人終止而消滅，被上訴人自得於信託關係終止後請求上訴人

返還信託物。又返還信託物之請求權應自信託關係終止後方

得行使，其請求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8日起算，計至被上訴

人110年11月16日起訴時，未逾15年之時效，故上訴人為時

效抗辯，為無可採。從而，被上訴人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

乙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移轉登記000地號土地，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

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

人；及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

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

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

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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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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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65號
上  訴  人  蔡旺全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被 上訴 人  蔡旺盛  


訴訟代理人  張聖堃律師
            簡羽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31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6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本院抗辯兩造於民國88年4月6日就重測後宜蘭縣○○鎮（下均同）○○○○段000、000地號、○○○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依序為○○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各以重測後地號稱之，合稱系爭5筆土地）簽署不動產協議書（下稱甲契約）；及兩造與蔡美玉、蔡春美就重測後○○○○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土地，下以重測後地號稱之，又與系爭5筆土地合稱系爭6筆土地）簽署不動產協議書（下稱乙契約），該性質為贈與契約，其於第二審審理中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甲、乙契約因撤銷贈與而失效，被上訴人不得依甲、乙契約請求其移轉登記等語，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惟此係其就原審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移轉登記之補充，且攸關上訴人得否拒絕移轉登記，如不許其提出，即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係胞兄弟關係，88年間家族分配之祖產地目係「田」，礙於斯時之農業及土地政策因素，因被上訴人未具有自耕農身分，而無法將系爭5筆土地之所有權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故雙方乃協議先以上訴人名義辦理登記。另就000地號土地，亦因特殊目的信託登記於上訴人名下。兩造復因此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並與蔡美玉、蔡春美就000地號土地簽署乙契約。現因農業及土地政策之更迭，被上訴人依法已可登記為系爭6筆土地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遂於110年7月30日以律師函通知終止甲、乙契約，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甲、乙契約於110年8月8日因終止而消滅。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及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甲、乙契約之性質均為贈與契約，甲契約土地是由兩造之祖父蔡阿坤於64年4月21日贈與給上訴人，乙契約土地是由兩造之繼祖母蔡陳阿棗於同年月日贈與給上訴人。兩造於88年4月6日簽立甲、乙契約，分別約定上訴人贈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及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給被上訴人，該等契約之性質均為贈與契約，上訴人迄未移轉系爭6筆土地權利予被上訴人，本即得撤銷贈與。其後上訴人依民法第408條規定，於113年4月12日以上訴理由狀向被上訴人表示撤銷贈與，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收受該書狀，故甲、乙契約因撤銷贈與而失效，被上訴人不得依甲、乙契約向上訴人請求。另自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實施之89年1月26日起，已開放非農民得登記為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即得向上訴人請求，則縱認兩造間非贈與契約，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時效自89年1月26日起算至104年1月26日，15年時效已完成，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0頁）：
　㈠兩造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見原審卷一第27至29頁）。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就000地號土地簽署乙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0至33頁）。
　㈡系爭5筆土地現由上訴人提供他人種植農作物。
　㈢兩造曾於108年11月25日因渠等與訴外人蔡金村、蔡錦傳於108年11月19日以原法院108年度移調字第61號案件成立調解一事，書立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151頁），並同意調解內容所示上訴人應給付予蔡金村、蔡錦傳之100萬元，實際由兩造各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
　㈣原法院108年度移調字第61號案件調解內容所示之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00巷00號、00號房屋係坐落於000、000、000地號土地上。
　㈤甲、乙契約之手印均為上訴人所為。
　㈥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一第34頁、第256頁）。
　㈦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收受上訴人113年4月12日之上訴理由狀。  
四、本院之判斷：　　
　㈠甲契約之性質為借名登記契約，乙契約之性質為信託契約，兩者均非贈與契約：
　1.按民法第406條規定：「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信託法第1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復按所謂借名登記關係，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關係，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3號民事判決）。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兩造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觀甲契約第2條約定「按本不動產甲、乙雙方（按：即上訴人、被上訴人）共同繼承之財產，雙方各擁有二分之一應有部分所有權，惟因農業及土地政策因素，經甲、乙雙方協議登記於甲方名下」（見原審卷一第27、28頁），其文字已表明被上訴人就系爭5筆土地擁有二分之一之所有權，係因農業及土地政策因素，而約定將被上訴人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核其性質屬借名登記契約。上訴人雖稱甲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云云，惟綜觀甲契約共7條條文，均無任何關於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贈與或無償給與被上訴人等類似文字，反而於第2條約明系爭5筆土地是兩造共同繼承之財產，被上訴人原即擁有二分之一權利，另甲契約第4條約定「甲方不得對本不動產擅自處分、出租、出賣、設定負擔或供他人使用，否則願賠償乙方相當於2倍損害賠償金，絕無異議」（見原審卷一第28頁），顯屬禁止出名者就借名登記財產任意處分，若有違反則應賠償具有實質權利之借名者之約定，尤見其契約之性質並非贈與。至系爭5筆土地固係於64年4月21日以贈與為原因自蔡阿坤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有當時之土地登記簿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65頁），惟上訴人於88年4月6日簽立甲契約時顯已知悉其為系爭5筆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及其登記權利來源，仍與被上訴人簽立甲契約，約明系爭5筆土地是兩造共同繼承之財產，雙方各擁有二分之一應有部分所有權等語，甲契約並經上訴人之配偶游雅臻（原名游惠華)、被上訴人之配偶游慧鈴（原名游曉玲）、蔡陳雪卿、蔡春美、蔡美玉等人之見證簽名（見原審卷一第29頁），堪認上訴人業已表明確認被上訴人就系爭5筆土地實質上各具有二分之一之權利，自應受甲契約約定內容之拘束。此外，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兩造就系爭5筆土地於88年4月6日有達成贈與合意之事證。是上訴人稱甲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因其已於113年4月12日撤銷贈與而失效云云，為不可採。
　3.復查，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於88年4月6日就000地號土地簽署乙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觀乙契約第2條約定「本不動產係甲、乙、丙、丁方（按：即上訴人、被上訴人、蔡美玉、蔡春美）共同繼承之財產，各人之應有部分如左列規定，僅因特殊經濟目的，信託登記於甲方名下。1.甲方擁有本不動產所有面積中之203.3坪。2.甲方擁有本不動產所有面積中之203.3坪。…」、第3條約定「本不動產如嗣後因乙方書面請求終止系爭信託登記法律關係時…」（見原審卷一第30、31頁），其文字業已表明被上訴人就000地號土地擁有203.3坪之權利，係因特殊經濟目的而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核其性質屬信託契約。上訴人雖稱乙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云云，惟綜觀乙契約共6條條文，均無任何關於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贈與或無償給與被上訴人等類似文字，自難認該約定內容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二分之一所有權贈與被上訴人。至000地號土地固係於64年4月21日以贈與為原因自蔡陳阿棗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有當時之土地登記簿可稽（見本院卷第109頁），惟上訴人於88年4月6日簽立乙契約時亦已知悉其為000地號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及其登記權利來源，仍與被上訴人簽立乙契約，約明000地號土地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共同繼承之財產等語，乙契約並經游雅臻（原名游惠華)、游慧鈴（原名游曉玲）、蔡陳雪卿見證簽名（見原審卷一第33頁），堪認上訴人業已表明確認被上訴人就000地號土地具有實質權利，自應受乙契約約定內容之拘束。此外，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兩造於88年4月6日就000地號土地有達成贈與合意之事證。是上訴人稱乙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因其已於113年4月12日撤銷贈與而失效云云，為不可採。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上訴人：
　1.按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0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任何一方均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定有明文，而借名登記契約準用委任之規定，故借名登記契約成立後，當事人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得終止時而不終止，並非其借名登記關係當然消滅，必待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始得請求返還借名登記財產，故借名登記財產之返還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借名登記關係消滅時起算（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承上，兩造就甲契約成立借名登記關係，又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上訴人於該存證信函中為終止甲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原審卷34頁）
　　，則兩造間就系爭5筆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於110年8月8日因被上訴人終止而消滅。再按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借名人於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自得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財產。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應自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實施之89年1月26日起算，而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云云，惟於89年1月26日刪除原土地法第30條第1項本文「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並不得移轉為共有」之規定，及修改原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第1項本文「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之規定時，兩造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仍存續，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返還借名登記財產之請求權尚無從行使，須自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方得請求之，是依民法第128條前段「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之規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返還請求權，應自110年8月8日起算，計至被上訴人110年11月16日起訴時（見原審卷一第5頁起訴狀之收狀章），未逾15年之時效。上訴人復稱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7條於89年1月26日新增「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繼承人因受原土地法第30條之1及修正前本條例第31條之限制，而以約定或信託方式，將農地或其持分登記於受託人名下者，於本條例修正通過後一年內，得請求回復登記為所有人」之規定，被上訴人就系爭5筆土地之返還請求權，自89年1月26日經過1年後亦已除斥期間屆至而喪失權利云云，惟上開規定業已於92年2月7日刪除，且上開產權回復登記之規定，係關於符合該規定要件者得檢具相關文件逕行向主管行政機關請求之規範，則「於本條例修正通過後一年內」之期間，亦係指逕向行政機關申請之期間，與規範當事人實體法權利行使期間之消滅時效制度，顯有不同，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仍應依民法第125條至147條消滅時效章節規定為判斷。上訴人為上開時效完成或除斥期間屆期抗辯，均無可採。從而，被上訴人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將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上訴人：　　
　　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第65條規定：「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兩造就乙契約成立信託契約，已認定於前，又乙契約第3條約定「本不動產如嗣後因乙方書面請求終止系爭信託登記法律關係時，甲、丙、丁同意更改登記名義人由甲、乙方共同為登名義人，各自享擁有不動產二分之一所有權，惟甲、乙方仍應履行第5條所規定之義務」（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於該存證信函中為終止乙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經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見不爭執事項㈥），則兩造間就000地號土地之信託關係於110年8月8日因被上訴人終止而消滅，被上訴人自得於信託關係終止後請求上訴人返還信託物。又返還信託物之請求權應自信託關係終止後方得行使，其請求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8日起算，計至被上訴人110年11月16日起訴時，未逾15年之時效，故上訴人為時效抗辯，為無可採。從而，被上訴人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移轉登記000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及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65號
上  訴  人  蔡旺全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被 上訴 人  蔡旺盛  

訴訟代理人  張聖堃律師
            簡羽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5月31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
    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
    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6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
    本院抗辯兩造於民國88年4月6日就重測後宜蘭縣○○鎮（下均
    同）○○○○段000、000地號、○○○段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重測前依序為○○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
    號土地，下各以重測後地號稱之，合稱系爭5筆土地）簽署
    不動產協議書（下稱甲契約）；及兩造與蔡美玉、蔡春美就
    重測後○○○○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土地，
    下以重測後地號稱之，又與系爭5筆土地合稱系爭6筆土地）
    簽署不動產協議書（下稱乙契約），該性質為贈與契約，其
    於第二審審理中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甲、乙契約因撤銷
    贈與而失效，被上訴人不得依甲、乙契約請求其移轉登記等
    語，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惟此係其就原審抗辯被上
    訴人不得請求其移轉登記之補充，且攸關上訴人得否拒絕移
    轉登記，如不許其提出，即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揆諸前揭規
    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係胞兄弟關係，88年間家族分配之祖產
    地目係「田」，礙於斯時之農業及土地政策因素，因被上訴
    人未具有自耕農身分，而無法將系爭5筆土地之所有權登記
    至被上訴人名下，故雙方乃協議先以上訴人名義辦理登記。
    另就000地號土地，亦因特殊目的信託登記於上訴人名下。
    兩造復因此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並與
    蔡美玉、蔡春美就000地號土地簽署乙契約。現因農業及土
    地政策之更迭，被上訴人依法已可登記為系爭6筆土地之所
    有權人，被上訴人遂於110年7月30日以律師函通知終止甲、
    乙契約，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甲、乙契約
    於110年8月8日因終止而消滅。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被上訴人；及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條約
    定，請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被上訴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
    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甲、乙契約之性質均為贈與契約，甲契約土地
    是由兩造之祖父蔡阿坤於64年4月21日贈與給上訴人，乙契
    約土地是由兩造之繼祖母蔡陳阿棗於同年月日贈與給上訴人
    。兩造於88年4月6日簽立甲、乙契約，分別約定上訴人贈與
    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及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給被上
    訴人，該等契約之性質均為贈與契約，上訴人迄未移轉系爭
    6筆土地權利予被上訴人，本即得撤銷贈與。其後上訴人依
    民法第408條規定，於113年4月12日以上訴理由狀向被上訴
    人表示撤銷贈與，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收受該書狀，故
    甲、乙契約因撤銷贈與而失效，被上訴人不得依甲、乙契約
    向上訴人請求。另自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實施之89年1月26日
    起，已開放非農民得登記為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即得向上訴
    人請求，則縱認兩造間非贈與契約，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時效
    自89年1月26日起算至104年1月26日，15年時效已完成，上
    訴人自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0頁）：
　㈠兩造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見原審卷一第
    27至29頁）。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就000地號土地簽署乙
    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0至33頁）。
　㈡系爭5筆土地現由上訴人提供他人種植農作物。
　㈢兩造曾於108年11月25日因渠等與訴外人蔡金村、蔡錦傳於10
    8年11月19日以原法院108年度移調字第61號案件成立調解一
    事，書立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151頁），並同意調解內容
    所示上訴人應給付予蔡金村、蔡錦傳之100萬元，實際由兩
    造各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
　㈣原法院108年度移調字第61號案件調解內容所示之門牌號碼宜
    蘭縣○○鎮○○○路000巷00號、00號房屋係坐落於000、000、00
    0地號土地上。
　㈤甲、乙契約之手印均為上訴人所為。
　㈥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上訴人於110
    年8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一第34頁、第256頁）。
　㈦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收受上訴人113年4月12日之上訴理
    由狀。  
四、本院之判斷：　　
　㈠甲契約之性質為借名登記契約，乙契約之性質為信託契約，
    兩者均非贈與契約：
　1.按民法第406條規定：「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
    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信託法第1
    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
    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復按所謂借名登記關係，乃
    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
    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
    或其他權利人之關係，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3號民事判決）。又解釋契約，固須
    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
    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
    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
　2.經查，兩造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此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觀甲契約第2條約定「按
    本不動產甲、乙雙方（按：即上訴人、被上訴人）共同繼承
    之財產，雙方各擁有二分之一應有部分所有權，惟因農業及
    土地政策因素，經甲、乙雙方協議登記於甲方名下」（見原
    審卷一第27、28頁），其文字已表明被上訴人就系爭5筆土
    地擁有二分之一之所有權，係因農業及土地政策因素，而約
    定將被上訴人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核其性
    質屬借名登記契約。上訴人雖稱甲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云
    云，惟綜觀甲契約共7條條文，均無任何關於上訴人將系爭5
    筆土地贈與或無償給與被上訴人等類似文字，反而於第2條
    約明系爭5筆土地是兩造共同繼承之財產，被上訴人原即擁
    有二分之一權利，另甲契約第4條約定「甲方不得對本不動
    產擅自處分、出租、出賣、設定負擔或供他人使用，否則願
    賠償乙方相當於2倍損害賠償金，絕無異議」（見原審卷一
    第28頁），顯屬禁止出名者就借名登記財產任意處分，若有
    違反則應賠償具有實質權利之借名者之約定，尤見其契約之
    性質並非贈與。至系爭5筆土地固係於64年4月21日以贈與為
    原因自蔡阿坤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有當時之土地登記簿可稽
    （見原審卷一第265頁），惟上訴人於88年4月6日簽立甲契
    約時顯已知悉其為系爭5筆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及其登記權
    利來源，仍與被上訴人簽立甲契約，約明系爭5筆土地是兩
    造共同繼承之財產，雙方各擁有二分之一應有部分所有權等
    語，甲契約並經上訴人之配偶游雅臻（原名游惠華)、被上
    訴人之配偶游慧鈴（原名游曉玲）、蔡陳雪卿、蔡春美、蔡
    美玉等人之見證簽名（見原審卷一第29頁），堪認上訴人業
    已表明確認被上訴人就系爭5筆土地實質上各具有二分之一
    之權利，自應受甲契約約定內容之拘束。此外，上訴人亦未
    能提出兩造就系爭5筆土地於88年4月6日有達成贈與合意之
    事證。是上訴人稱甲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因其已於113
    年4月12日撤銷贈與而失效云云，為不可採。
　3.復查，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於88年4月6日就000地號土地
    簽署乙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觀乙
    契約第2條約定「本不動產係甲、乙、丙、丁方（按：即上
    訴人、被上訴人、蔡美玉、蔡春美）共同繼承之財產，各人
    之應有部分如左列規定，僅因特殊經濟目的，信託登記於甲
    方名下。1.甲方擁有本不動產所有面積中之203.3坪。2.甲
    方擁有本不動產所有面積中之203.3坪。…」、第3條約定「
    本不動產如嗣後因乙方書面請求終止系爭信託登記法律關係
    時…」（見原審卷一第30、31頁），其文字業已表明被上訴
    人就000地號土地擁有203.3坪之權利，係因特殊經濟目的而
    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核其性質屬信託契約。上訴人雖稱乙契
    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云云，惟綜觀乙契約共6條條文，均無
    任何關於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贈與或無償給與被上訴人等
    類似文字，自難認該約定內容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二分
    之一所有權贈與被上訴人。至000地號土地固係於64年4月21
    日以贈與為原因自蔡陳阿棗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有當時之土
    地登記簿可稽（見本院卷第109頁），惟上訴人於88年4月6
    日簽立乙契約時亦已知悉其為000地號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
    及其登記權利來源，仍與被上訴人簽立乙契約，約明000地
    號土地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共同繼承之財產等語，乙契約
    並經游雅臻（原名游惠華)、游慧鈴（原名游曉玲）、蔡陳
    雪卿見證簽名（見原審卷一第33頁），堪認上訴人業已表明
    確認被上訴人就000地號土地具有實質權利，自應受乙契約
    約定內容之拘束。此外，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兩造於88年4月6
    日就000地號土地有達成贈與合意之事證。是上訴人稱乙契
    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因其已於113年4月12日撤銷贈與而失
    效云云，為不可採。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
    登記於被上訴人：
　1.按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
    ，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
    規定或公序良俗者，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
    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05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任何一方均得隨時終止
    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定有明文，而借名登記契約準用委
    任之規定，故借名登記契約成立後，當事人任何一方得隨時
    終止，得終止時而不終止，並非其借名登記關係當然消滅，
    必待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始得請求返還借名登記財產，故
    借名登記財產之返還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借名登記關係消
    滅時起算（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66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
　2.承上，兩造就甲契約成立借名登記關係，又被上訴人於110
    年7月30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
    該律師函，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上訴人
    於該存證信函中為終止甲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原審卷34頁）
　　，則兩造間就系爭5筆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於110年8月8日因
    被上訴人終止而消滅。再按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
    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第2項定有明文
    ，而借名人於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自得類推適用委任之規
    定，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財產。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之
    請求權應自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實施之89年1月26日起算，而
    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云云，惟於89年1月26日刪除原土地法
    第30條第1項本文「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
    自耕者為限，並不得移轉為共有」之規定，及修改原農業發
    展條例第30條第1項本文「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
    」之規定時，兩造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仍存續，被上訴人對上
    訴人之返還借名登記財產之請求權尚無從行使，須自借名登
    記關係消滅後，方得請求之，是依民法第128條前段「消滅
    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之規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
    之返還請求權，應自110年8月8日起算，計至被上訴人110年
    11月16日起訴時（見原審卷一第5頁起訴狀之收狀章），未
    逾15年之時效。上訴人復稱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7條於89年1
    月26日新增「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繼承人因受原土地法第30
    條之1及修正前本條例第31條之限制，而以約定或信託方式
    ，將農地或其持分登記於受託人名下者，於本條例修正通過
    後一年內，得請求回復登記為所有人」之規定，被上訴人就
    系爭5筆土地之返還請求權，自89年1月26日經過1年後亦已
    除斥期間屆至而喪失權利云云，惟上開規定業已於92年2月7
    日刪除，且上開產權回復登記之規定，係關於符合該規定要
    件者得檢具相關文件逕行向主管行政機關請求之規範，則「
    於本條例修正通過後一年內」之期間，亦係指逕向行政機關
    申請之期間，與規範當事人實體法權利行使期間之消滅時效
    制度，顯有不同，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
    ，仍應依民法第125條至147條消滅時效章節規定為判斷。上
    訴人為上開時效完成或除斥期間屆期抗辯，均無可採。從而
    ，被上訴人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將
    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
    轉登記於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上訴人：　　
　　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
    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第65條規定：「
    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
    ，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
    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兩造就乙契約成立信託契約，已認定
    於前，又乙契約第3條約定「本不動產如嗣後因乙方書面請
    求終止系爭信託登記法律關係時，甲、丙、丁同意更改登記
    名義人由甲、乙方共同為登名義人，各自享擁有不動產二分
    之一所有權，惟甲、乙方仍應履行第5條所規定之義務」（
    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寄發律師
    函予上訴人，於該存證信函中為終止乙契約之意思表示，並
    經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見不爭執事項㈥），則兩造間
    就000地號土地之信託關係於110年8月8日因被上訴人終止而
    消滅，被上訴人自得於信託關係終止後請求上訴人返還信託
    物。又返還信託物之請求權應自信託關係終止後方得行使，
    其請求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8日起算，計至被上訴人110年11
    月16日起訴時，未逾15年之時效，故上訴人為時效抗辯，為
    無可採。從而，被上訴人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
    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移轉登記000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
    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
    人；及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
    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
    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65號
上  訴  人  蔡旺全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被 上訴 人  蔡旺盛  

訴訟代理人  張聖堃律師
            簡羽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31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6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本院抗辯兩造於民國88年4月6日就重測後宜蘭縣○○鎮（下均同）○○○○段000、000地號、○○○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依序為○○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各以重測後地號稱之，合稱系爭5筆土地）簽署不動產協議書（下稱甲契約）；及兩造與蔡美玉、蔡春美就重測後○○○○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段0000地號土地，下以重測後地號稱之，又與系爭5筆土地合稱系爭6筆土地）簽署不動產協議書（下稱乙契約），該性質為贈與契約，其於第二審審理中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甲、乙契約因撤銷贈與而失效，被上訴人不得依甲、乙契約請求其移轉登記等語，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惟此係其就原審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移轉登記之補充，且攸關上訴人得否拒絕移轉登記，如不許其提出，即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係胞兄弟關係，88年間家族分配之祖產地目係「田」，礙於斯時之農業及土地政策因素，因被上訴人未具有自耕農身分，而無法將系爭5筆土地之所有權登記至被上訴人名下，故雙方乃協議先以上訴人名義辦理登記。另就000地號土地，亦因特殊目的信託登記於上訴人名下。兩造復因此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並與蔡美玉、蔡春美就000地號土地簽署乙契約。現因農業及土地政策之更迭，被上訴人依法已可登記為系爭6筆土地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遂於110年7月30日以律師函通知終止甲、乙契約，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甲、乙契約於110年8月8日因終止而消滅。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及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甲、乙契約之性質均為贈與契約，甲契約土地是由兩造之祖父蔡阿坤於64年4月21日贈與給上訴人，乙契約土地是由兩造之繼祖母蔡陳阿棗於同年月日贈與給上訴人。兩造於88年4月6日簽立甲、乙契約，分別約定上訴人贈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及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給被上訴人，該等契約之性質均為贈與契約，上訴人迄未移轉系爭6筆土地權利予被上訴人，本即得撤銷贈與。其後上訴人依民法第408條規定，於113年4月12日以上訴理由狀向被上訴人表示撤銷贈與，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收受該書狀，故甲、乙契約因撤銷贈與而失效，被上訴人不得依甲、乙契約向上訴人請求。另自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實施之89年1月26日起，已開放非農民得登記為所有權人，被上訴人即得向上訴人請求，則縱認兩造間非贈與契約，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時效自89年1月26日起算至104年1月26日，15年時效已完成，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0頁）：
　㈠兩造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見原審卷一第27至29頁）。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就000地號土地簽署乙契約（見原審卷一第30至33頁）。
　㈡系爭5筆土地現由上訴人提供他人種植農作物。
　㈢兩造曾於108年11月25日因渠等與訴外人蔡金村、蔡錦傳於108年11月19日以原法院108年度移調字第61號案件成立調解一事，書立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151頁），並同意調解內容所示上訴人應給付予蔡金村、蔡錦傳之100萬元，實際由兩造各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
　㈣原法院108年度移調字第61號案件調解內容所示之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00巷00號、00號房屋係坐落於000、000、000地號土地上。
　㈤甲、乙契約之手印均為上訴人所為。
　㈥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見原審卷一第34頁、第256頁）。
　㈦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16日收受上訴人113年4月12日之上訴理由狀。  
四、本院之判斷：　　
　㈠甲契約之性質為借名登記契約，乙契約之性質為信託契約，兩者均非贈與契約：
　1.按民法第406條規定：「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信託法第1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復按所謂借名登記關係，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關係，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3號民事判決）。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兩造於88年4月6日就系爭5筆土地簽署甲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觀甲契約第2條約定「按本不動產甲、乙雙方（按：即上訴人、被上訴人）共同繼承之財產，雙方各擁有二分之一應有部分所有權，惟因農業及土地政策因素，經甲、乙雙方協議登記於甲方名下」（見原審卷一第27、28頁），其文字已表明被上訴人就系爭5筆土地擁有二分之一之所有權，係因農業及土地政策因素，而約定將被上訴人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核其性質屬借名登記契約。上訴人雖稱甲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云云，惟綜觀甲契約共7條條文，均無任何關於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贈與或無償給與被上訴人等類似文字，反而於第2條約明系爭5筆土地是兩造共同繼承之財產，被上訴人原即擁有二分之一權利，另甲契約第4條約定「甲方不得對本不動產擅自處分、出租、出賣、設定負擔或供他人使用，否則願賠償乙方相當於2倍損害賠償金，絕無異議」（見原審卷一第28頁），顯屬禁止出名者就借名登記財產任意處分，若有違反則應賠償具有實質權利之借名者之約定，尤見其契約之性質並非贈與。至系爭5筆土地固係於64年4月21日以贈與為原因自蔡阿坤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有當時之土地登記簿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65頁），惟上訴人於88年4月6日簽立甲契約時顯已知悉其為系爭5筆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及其登記權利來源，仍與被上訴人簽立甲契約，約明系爭5筆土地是兩造共同繼承之財產，雙方各擁有二分之一應有部分所有權等語，甲契約並經上訴人之配偶游雅臻（原名游惠華)、被上訴人之配偶游慧鈴（原名游曉玲）、蔡陳雪卿、蔡春美、蔡美玉等人之見證簽名（見原審卷一第29頁），堪認上訴人業已表明確認被上訴人就系爭5筆土地實質上各具有二分之一之權利，自應受甲契約約定內容之拘束。此外，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兩造就系爭5筆土地於88年4月6日有達成贈與合意之事證。是上訴人稱甲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因其已於113年4月12日撤銷贈與而失效云云，為不可採。
　3.復查，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於88年4月6日就000地號土地簽署乙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觀乙契約第2條約定「本不動產係甲、乙、丙、丁方（按：即上訴人、被上訴人、蔡美玉、蔡春美）共同繼承之財產，各人之應有部分如左列規定，僅因特殊經濟目的，信託登記於甲方名下。1.甲方擁有本不動產所有面積中之203.3坪。2.甲方擁有本不動產所有面積中之203.3坪。…」、第3條約定「本不動產如嗣後因乙方書面請求終止系爭信託登記法律關係時…」（見原審卷一第30、31頁），其文字業已表明被上訴人就000地號土地擁有203.3坪之權利，係因特殊經濟目的而登記於上訴人名下，核其性質屬信託契約。上訴人雖稱乙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云云，惟綜觀乙契約共6條條文，均無任何關於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贈與或無償給與被上訴人等類似文字，自難認該約定內容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二分之一所有權贈與被上訴人。至000地號土地固係於64年4月21日以贈與為原因自蔡陳阿棗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有當時之土地登記簿可稽（見本院卷第109頁），惟上訴人於88年4月6日簽立乙契約時亦已知悉其為000地號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及其登記權利來源，仍與被上訴人簽立乙契約，約明000地號土地兩造及蔡美玉、蔡春美共同繼承之財產等語，乙契約並經游雅臻（原名游惠華)、游慧鈴（原名游曉玲）、蔡陳雪卿見證簽名（見原審卷一第33頁），堪認上訴人業已表明確認被上訴人就000地號土地具有實質權利，自應受乙契約約定內容之拘束。此外，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兩造於88年4月6日就000地號土地有達成贈與合意之事證。是上訴人稱乙契約之性質為贈與契約，因其已於113年4月12日撤銷贈與而失效云云，為不可採。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上訴人：
　1.按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0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任何一方均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定有明文，而借名登記契約準用委任之規定，故借名登記契約成立後，當事人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得終止時而不終止，並非其借名登記關係當然消滅，必待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始得請求返還借名登記財產，故借名登記財產之返還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借名登記關係消滅時起算（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承上，兩造就甲契約成立借名登記關係，又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上訴人於該存證信函中為終止甲契約之意思表示（見原審卷34頁）
　　，則兩造間就系爭5筆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於110年8月8日因被上訴人終止而消滅。再按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借名人於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自得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財產。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應自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實施之89年1月26日起算，而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云云，惟於89年1月26日刪除原土地法第30條第1項本文「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並不得移轉為共有」之規定，及修改原農業發展條例第30條第1項本文「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之規定時，兩造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仍存續，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返還借名登記財產之請求權尚無從行使，須自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方得請求之，是依民法第128條前段「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之規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返還請求權，應自110年8月8日起算，計至被上訴人110年11月16日起訴時（見原審卷一第5頁起訴狀之收狀章），未逾15年之時效。上訴人復稱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7條於89年1月26日新增「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繼承人因受原土地法第30條之1及修正前本條例第31條之限制，而以約定或信託方式，將農地或其持分登記於受託人名下者，於本條例修正通過後一年內，得請求回復登記為所有人」之規定，被上訴人就系爭5筆土地之返還請求權，自89年1月26日經過1年後亦已除斥期間屆至而喪失權利云云，惟上開規定業已於92年2月7日刪除，且上開產權回復登記之規定，係關於符合該規定要件者得檢具相關文件逕行向主管行政機關請求之規範，則「於本條例修正通過後一年內」之期間，亦係指逕向行政機關申請之期間，與規範當事人實體法權利行使期間之消滅時效制度，顯有不同，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仍應依民法第125條至147條消滅時效章節規定為判斷。上訴人為上開時效完成或除斥期間屆期抗辯，均無可採。從而，被上訴人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將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上訴人：　　
　　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第65條規定：「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兩造就乙契約成立信託契約，已認定於前，又乙契約第3條約定「本不動產如嗣後因乙方書面請求終止系爭信託登記法律關係時，甲、丙、丁同意更改登記名義人由甲、乙方共同為登名義人，各自享擁有不動產二分之一所有權，惟甲、乙方仍應履行第5條所規定之義務」（見原審卷一第31頁），而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寄發律師函予上訴人，於該存證信函中為終止乙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經上訴人於110年8月8日收受（見不爭執事項㈥），則兩造間就000地號土地之信託關係於110年8月8日因被上訴人終止而消滅，被上訴人自得於信託關係終止後請求上訴人返還信託物。又返還信託物之請求權應自信託關係終止後方得行使，其請求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8日起算，計至被上訴人110年11月16日起訴時，未逾15年之時效，故上訴人為時效抗辯，為無可採。從而，被上訴人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移轉登記000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5筆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及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乙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將000地號土地之二分之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